附件1
 
四川省招标代理从业人员机考规则
 
1.开考前根据现场安排凭本人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原件有序签到进场；机考开始20分钟后，迟到考生不得入场；机考开始30分钟内，考生不得提前交卷离场。
2.进场后关闭通讯工具电子设备，手机存放屏蔽柜或指定位置。除本人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外，携带的其他物品存放在指定位置。
3.入座后须将本人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放在课桌左上角，以备监考人员检查，并完善签到手续。
4.仔细核对考试个人信息，如信息有误，应举手向监考人员示意并听从安排。
5.机考设备出现故障，应举手示意，由监考人员解决，不得自行处置或者询问其他人员。
6.如身体不适，或特殊情况需上卫生间的，应报告监考人员，不得擅自离场。
7.测试过程中要保持安静，测试结束后应按监考人员指引安静离场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喧哗。
8.不得有夹带的书籍、电子通讯设备，交头接耳，窥视他人屏幕等行为。涉及试题的疑问，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。
— 1 —

